浙江省小型水库大坝

安全技术认定报告书

          水库名称： 林白坑山塘  
          技术认定

          主管单位： 平阳县水利局

          安全技术

          认定时间： 2020年4月 
填  表  说  明

工程概况：需填明开发目标、建成时间、设计洪水标准、大坝和泄洪、输水建筑物主要技术指标，以及续建、加固和大坝对下游的影响等情况。

洪水标准复核结果：应根据本次技术认定中对大坝实际抗洪能力复核的结果，填明大坝现状实际达到的洪水标准以及与规范规定标准的比较。

结构稳定分析评价：应根据本次认定中对大坝等主要建筑物进行现场检查及分析评价的结果，填明工程结果是否稳定。

渗流稳定分析评价：应根据本次认定中对大坝进行现场检查及分析评价的结果，填明坝身、坝基、坝肩渗流是否正常。有监测设施的应包括应用渗流监测资料和检查成果等进行的渗流稳定分析。

运行情况分析：应填明在水库运行期遭遇历次较大洪水时或较高蓄水位时工程的运行情况，有无异常状态，以及事后异常情况的加固的处理情况等。

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填明在本次认定时，大坝等主要建筑物尚存在需进行处理的主要问题。

安全认定结论：应根据现场安全检查及对大坝安全分析评价结果，填明对大坝安全作出的认定结论。包括：1、大坝抗洪能力和抗震能力是否达到规范规定标准；2、对大坝整体安全做出明确结论，并明确大坝是否按设计进行安全运行。

八、大坝安全类别评定：根据大坝安全认定结论，参照《认定办法》第十三条的大坝安全分类标准，评定大坝安全类别。
	水库名称
	林白坑山塘
	认 定 时 间
	2020年4月

	所在河流
	梅溪
	认定主管单位
	平阳县水利局

	所在地点
	水头镇
	管 理 单 位
	平阳县华能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工程概况：

林白坑山塘位于平阳县水头镇梅溪上游，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3.62km2，主流河长3.83km，河道坡降7.20%。，山塘总库容6万m3，正常库容4.7万m3。山塘工程等别Ⅴ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山塘以发电为主，无防洪功能。
大坝为浆砌石重力坝，坝顶总长67.5m（其中大坝中间为溢流坝，长32m；大坝左右两侧为非溢流坝，总长35.5m，分别为左侧坝段11.6m，右侧坝段23.9m），上游坝坡坡比1：0.2，下游坝坡坡比1：0.8。大坝上游面层斜墙为C15灌砌块石厚50cm；斜墙内侧为C15砼防渗墙，顶厚30cm，底厚50cm；防渗墙内紧贴一层浆砌石厚30cm；大坝中间溢流坝段溢流面采用C25钢筋砼浇筑厚10cm，钢筋砼溢流面底下为C15砼灌砌块石厚50cm。坝顶厚度2.55m，最大坝高17.43m。溢洪道布置在坝顶中央，堰顶高程224.4m，溢洪道宽32m，未设闸门，采用堰顶自由溢流。在溢流坝段下部有放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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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质量

评价
	从现场检查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上来看，施工质量较好，坝区下游左、右岸均未见有表层侵渗、渗漏等现象，坝基及坝肩未发现渗流现象。本山塘大坝工程质量评价为“合格”。



	
	运行

情况

分析
	林白坑山塘在大坝运行管理中，能按照调度规程合理调度运用，制定的各项运行管理规章制度和计划能落实齐全。山塘管理单位在大坝运行工作方面做得尚可。管理单位在大部分工作均有做到，但有的效果不是十分明显。本山塘大坝运行管理评价方面可评为“较好”。



	
	洪水

标准

复核

结果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本次复核标准设计采用30年一遇设计，其设计洪水位为225.57m，校核采用200年一遇校核，校核洪水位为225.92m，以校核洪水位推求的坝顶高程为225.92m，大坝坝顶高程为226.52m，能够满足规范要求。本山塘大坝洪水能力评价为“A”级。



	
	结构

稳定

分析

评价
	通过对大坑山塘大坝坝基应力计算、坝体稳定计算，坝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都满足规范要求，坝基应力满足规范要求。挑流消能计算成果满足规范要求。山塘大坝坝体砌筑质量整体质量较好，山塘大坝结构综合评定为“A”级。



	
	渗流

稳定

分析

评价
	大坝完工后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好，安全认定阶段未对大坝进行地质勘察，本次渗流分析以现场观察及查阅相关施工资料为主。根据现场检查，大坝上下游坝体较好，无渗漏，坝肩与坝体交接处无渗漏现象，坝基未发现渗漏现象。根据查阅相关施工资料，大坝施工质量较好。大坝渗流安全等级评定为“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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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根据现场检查和运行观察，放空冲砂钢管闸阀能够正常运行。金属结构的安全性评价为“A”级。



	
	存在

主要

问题
	1、无雨量观测装置及水位观测尺，无位移沉降观测点。



	安全技术认定结论：

通过对林白坑山塘现场安全检查、工程质量评价、洪水标准复核、大坝结构安全、稳定评价、渗流安全评价、金属结构安全评价、大坝运行管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大坝坝顶高程能够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2、大坝坝基的应力、坝体稳定及挑流消能计算成果满足规范要求。

3、工程运行过程中渗流状况能满足规范要求，大坝上下游坝体较好，无渗漏，坝肩与坝体交接处无渗漏现象，坝基未发现渗漏现象。
4、金属结构放空排砂管能够正常使用。

5、同意报告书对存在主要问题的分析意见。
根据《浙江省小型水库大坝安全技术认定办法》和《浙江省山塘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林白坑山塘建议认定为“正常山塘”。

                            专家组长（签名）：      

  


	大坝安全技术认定类别评定：正常山塘

	对大坝运行管理意见和建议：

（1）尽快完善水工必测项目的实施，包括水位观测尺、水平位移观测、垂直位移观测、渗漏量观测等必测项目的观测，以及观测资料的归档和整编分析，由专人管理负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加强日常巡查、维修养护、控制运行等工。

（3）结合小水电清理整改方案，建议在放空冲砂管合适的位置接长管并安装闸阀，下放生态流量。

（4）建议对坝体与坝基交接处加强观测，加强坝体观测，如有渗漏现象需及时上报。


	大坝安全技术认定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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